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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开展南安市“我们的图书馆·我的书”
优质图书捐赠活动倡议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雪峰开发区）党政办，市直各系统党委，市直各单位：

经研究，现将《关于开展南安市“我们的图书馆·我的书”优质图书捐赠活动的倡议》印发给你们，请广泛宣传动员，认真组织发动，确保图书捐赠活动有序有效开展。

中共南安市委宣传部      中共南安市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南安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南安市工商业联合会      

                                   南安市慈善总会
                                    2025年11月17日
（此件主动公开）

关于开展南安市“我们的图书馆·我的书”

优质图书捐赠活动的倡议
图书馆作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核心载体，是知识传播、文化传承与全民阅读推广的重要阵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南安市图书馆创办于1981年2月，位于溪美柳新路12号，现有建筑面积4450平方米，纸质文献28万册，现有公共服务空间和馆藏数量不足，难以充分满足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阅读群体的多样化需求。在市委、市政府的全力推动下，南安市图书馆新馆即将落成，新馆位于美林街道福溪社区（福山路东侧），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设计馆藏图书100万册。为持续丰富图书馆馆藏，在更高层面满足广大南安市民精神文化需求，为“书香南安”建设添砖加瓦，我们共同发起“我们的图书馆·我的书”优质图书捐赠活动倡议，每本捐书都是市民“专属贡献”，每个参与单位都是“馆纳百家”践行者。现将有关事项倡议如下：
一、活动主题

“我们的图书馆·我的图书”优质图书捐赠
二、活动目的
（一）馆藏扩充目标：广泛募集各类优质合规书籍，重点补充党建理论、文学艺术、专业技术、少儿读物、生活科普等领域资源，以此丰富馆藏助力“书香传城”，实现馆藏品类与读者需求的精准匹配，让不同群体都能在书中觅得所需。​

（二）参与动员目标：联动各乡镇（街道、雪峰开发区）、市直各单位及异地商会，激发各单位、职工对公共图书馆建设的关注热情与参与积极性，强化社会各界的文化公益意识与责任担当，凭借“馆纳百家”的凝聚力，营造“我们的图书馆·我的书”的良好氛围。

（三）文化营造目标：以捐书活动为契机，让书香从各单位弥漫至城市每个角落，营造“人人爱读书、人人捐好书、人人享书香”的社会氛围，推动全民阅读融入日常生活，助力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与市民文化素养，让“书香传城”成为城市文化名片。

三、活动内容​

（一）时间安排​

1.捐赠募集阶段：2025年11-12月，各系统、市工商联通过多种渠道同步开展捐款、捐书活动，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同时加强活动宣传，提高社会各界对图书馆建设的关注度和支持度，广泛募集图书及购书资金。

2.整理采购阶段：2025年12月-2026年1月，对收到的捐赠图书进行审核、分类、登记；根据募捐到的购书款金额和图书馆馆藏需求，结合《南安市图书馆拟购图书书目清单》，完成代捐图书采购及自主采购工作，确保图书质量高、种类丰富。

3.常态补充阶段：2026年3月-长期，结合各种活动长期接收社会各界的捐赠。​

（二）捐赠方式​

1.捐款购书

①账户设置：在南安市慈善总会设立市图书馆图书建设专项基金，该基金实行专款专用，资金仅用于图书馆图书采购，定期公示资金收支情况，接受社会监督，确保资金使用透明。

②捐款渠道：各单位及异地商会可统一组织捐款，将款项汇总后转入专项账户（汇款账户：南安市慈善总会开户行：泉州银行南安支行银行账号：0000002707130012；转账时注明“南安市图书馆图书采购”，并同步提交捐款单位名称、联系人及联系方式，便于后续出具捐赠证明）。

③款项使用：市图书馆根据馆藏需求及《南安市图书馆拟购图书书目清单》，统筹使用专项账户资金采购图书，采购过程严格遵循政府采购相关规定，确保采购流程规范、公开。

2.实物捐书

①捐书要求：捐赠图书需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意识形态要求，教辅类图书及杂志不在募集范围内。需为正版出版物，无缺页、污损、涂改等情况，且出版时间原则上在近10年内（稀有典籍、特色文献等特殊情况可放宽），接受各类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或较高收藏价值的非正式出版物和反映南安市辖区内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科学技术、风土人情、人物生平等方面内容的文献资料。

②审核流程：各单位、异地商会组织职工或会员捐书时，需对照捐书要求对拟捐赠图书进行初步审核，筛选出符合要求的图书后，统一打包并附上《单位捐赠图书清单》（包含捐赠人、书名、作者、ISBN号、出版单位、册数等信息），分期分批（提前3天与图书馆对接）送至南安市图书馆新馆筹备处。

③图书馆终审：筹备处收到捐赠图书后，组织专业人员进行二次审核，对审核通过的图书进行分类、登记、编目；对不符合要求的图书，由筹备处统一告知捐赠单位，可由捐赠单位自行取回或委托筹备处按规定处理。

④捐赠凭证：审核通过的捐赠图书，图书馆将为捐赠单位或个人出具《图书捐赠证明》，并在图书馆“捐赠荣誉墙”公示捐赠单位名称及个人姓名（个人可选择匿名），以表感谢。​

（三）宣传发动

市融媒体中心充分发挥我市“1+28+N”的媒体融合矩阵优势，围绕活动主题及最新进展、特色亮点、先进典型等开展立体化、全方位、全媒体宣传推介。

四、其他要求

1.各乡镇（街道、雪峰开发区）、市直各系统党委负责统筹组织本辖区本系统开展优质图书自愿捐赠活动，要认真负责结合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广泛发动、精心组织本辖区本系统所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参加捐赠活动。

2.各单位捐赠图书书目可参考《图书馆急需的新书书单》（见附件2），捐赠活动开展后，各单位应对图书进行初步审核、整理、形成清单报各系统党委汇总，各乡镇（街道、开发区）、各系统党委每周四下午下班前在线汇总更新《单位捐赠图书清单》（见附件3）。

3.请市融媒体中心组织记者，根据活动开展时间节点，对活动进展、成效、亮点进行动态报道。

4.各系统各单位征集的图书可选定适合场所暂时存放，或与市图书馆联系移交，相关工作联系人：王文坤，联系电话：13636962071。

附件：1.南安市图书馆图书捐赠积分体系

2.图书馆急需的新书书单

3.单位捐赠图书清单

附件1

南安市图书馆图书捐赠积分体系​

为感谢社会各界及个人对南安市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支持，鼓励更多爱心力量参与文化公益事业，图书馆特设立积分制荣誉体系。捐赠方可通过捐赠图书或资金获取积分，并依据积分数量享受相应专属权益，具体内容如下：

一、积分获取规则

（一）捐赠资金积分

捐赠者每捐赠1元资金，可获得1个积分。

（二）捐赠图书积分

捐赠的图书需经图书馆核验，符合入藏要求后方可计算积分。积分计算方式如下：

1.全新图书：根据图书的定价，每1元对应1个积分。

2.非全新图书：经核验后，根据图书的成色按比例计算积分。具体成色与积分折扣对应如下：

九成新及以上，按图书定价的90%计算积分，即每1元对应0.9个积分。

八成新，按图书定价的80%计算积分，即每1元对应0.8个积分。

七成新，按图书定价的70%计算积分，即每1元对应0.7个积分。

六成新及以下，不予计算积分。

（三）单位与个人双重积分

若捐赠者为个人且有所属单位，捐赠行为所产生的积分将实行双重计算。即个人获得相应积分的同时，其所属单位也将获得同等数量的积分。单位积分可用于单位整体权益的兑换，个人积分则用于个人权益的享受。

二、荣誉标识授予

图书馆将根据个人或单位账户的累计积分，授予不同等级的荣誉标识。

（一）捐赠证书：个人累计积分达到100积分，图书馆将为其颁发加盖公章的《捐赠证书》。

（二）荣誉牌匾：个人或单位累计积分达到1万积分，可获得图书馆授予的《荣誉牌匾》。

（三）图书专柜：个人或单位累计积分达到20万积分，图书馆将在新馆阅览区内为其设立专属“XX（捐赠方名称）捐赠图书专柜”。

（四）独立阅览室或文献专区：个人或单位累计积分达到200万积分，图书馆将与其协商设立以捐赠方姓名、单位名称或捐赠主题命名的独立阅览室或文献专区。
三、借阅权益​

为切实回馈捐赠者的善意，图书馆针对个人捐赠者设置了基于积分的差异化借阅权益，让捐赠者在支持公益的同时，也能更便捷地享受图书馆的文献资源服务。

（一）免押金办证：个人读者累计积分达到500积分，即可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使用500积分兑换免押金办理南安市图书馆借书证的资格。该借书证有效期为3年（仅限本人使用）。

（二）借阅权限分级：根据个人账户的累计积分数量，自动享受以下借阅权限，无需额外兑换：

初级权限：累计积分在500 - 1499积分，可享受“一次可借3本图书”的权限。

中级权限：累计积分在1500 - 2499积分，借阅权限升级为“一次可借8本图书”。

高级权限：累计积分达到2500积分及以上，可享受最高级借阅权限“一次可借15本图书”。

（三）滞纳金豁免权：所有通过积分兑换免押金借书证的读者，一律免收图书超期滞纳金。

（四）专属服务：所有通过积分兑换免押金借书证的读者，均可享受“文献咨询专属服务”，由图书馆专业馆员提供一对一文献检索协助及定制化咨询服务，满足个性化服务需求。

（五）学术论文下载权：所有通过积分兑换免押金借书证的读者，每月可免费申请万方、维普等权威数据库的学术论文下载服务1次。

四、优先参与文化活动权益​

为让捐赠方更深度地参与图书馆文化建设，图书馆针对个人与单位的积分总额，设置阶梯式“优先参与文化活动权益”。
（一）个人捐赠方优先权益​

1.基础优先权益（100积分及以上）：可优先获取图书馆文化活动预告（提前3天推送），报名热门活动时享受“优先审核通过”权益。

2.进阶优先权益（500积分及以上）：可申请将个人原创作品纳入图书馆“公益捐赠者作品微展”，每年1次；优先获得图书馆高端分享会参与名额，部分活动可携带1人，并享前排座位预留；享有新馆数字阅览室、多媒体阅览室等设施优先使用权。

3.顶级优先权益（5000积分及以上）：可作为“特邀嘉宾”参与图书馆年度重点文化活动；个人原创作品可单独申请在馆内设立“个人作品专题展”（展期不少于7天）；可优先参与图书馆组织的文化交流活动（如跨馆参观、文化研学等）。

（二）单位捐赠方优先权益​

1.合作参与权益（1万积分及以上）：单位可优先与图书馆联合策划主题文化活动，员工可集体享受“团体借阅绿色通道”，凭单位证明批量办理免押金借书证（单次办理不超过20 张）。

2.品牌展示权益（20万积分及以上）：单位可冠名图书馆年度固定文化活动（如“XX杯”读书征文大赛），并可推荐代表加入图书馆“文化公益顾问团”参与图书馆文化活动规划与决策，提升单位行业影响力。

3.深度共建权益（200万积分及以上）：单位可与图书馆共建“文化合作基地”，在独立阅览室/文献专区内设立单位文化展示区，展示单位发展历程、文化成果及公益项目；同时，可优先获得大型文化活动协办权，图书馆将颁发“文化公益共建单位”证书，并长期在馆内荣誉墙展示。

附件3

单位捐赠图书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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